
 

 
 

 



 

 
 

 

目     录 

安顺市民政局权力运行图汇总表 

一、行政审批 

1、权限内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2、权限内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3、慈善组织登记、认定 

4、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查审批 

5、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和公墓的审批 

6、批准设置治丧和悼念场所 

二、行政处罚 

1、对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

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 1年未开展活动的处罚  

2、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处罚 

3、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

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

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处罚 

4、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

业务主管单位撤销批准的处罚 

5、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情形的处罚 

6、未经登记以及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擅自以民办非企

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处罚 

7、对违反《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8、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

界线的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画法不一致的处罚 

9、查处慈善组织违法违规活动 

10、查处违法违规慈善信托活动 

11、对志愿服务组织泄露志愿者有关信息、侵害志愿服务对象个

人隐私的处罚 

12、对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报酬的处罚 

13、对志愿服务组织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或者出具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的处罚 

14、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行政处罚 

15、对墓穴占地面积超规定标准行为的处罚 

16、对《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17、对《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18、对《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为的处罚 

19、对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处罚  

三、行政强制 

1、取缔非法社会团体、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 

2、封存、收缴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3、封存、收缴被限期停止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

章和财务凭证 

四、行政确认 



 

 
 

 

1、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收

养子女的登记 

五、行政检查 

1、社会组织年检制度 

2、对慈善活动或涉嫌违反慈善法规定的慈善组织的监督检查   

六、其他行政权力 

1、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式样、银行账号备案 

2、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核准 

3、社会团体印章式样和银行账号备案 

4、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 

5、慈善组织异地公开募捐备案 

6、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备案 

7、接受并审核捐赠人因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停止履行捐赠义务的

报告 

8、慈善信托设立备案 

9、慈善信托变更备案 

10、慈善组织变更捐赠财产用途备案 

11、养老机构登记后开展服务活动备案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法定时限：6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5 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附件 1 

1、成立登记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四类直接登记组织除外）； 

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4、场所使用权证明； 

5、社会团体法人登记申请表； 

6、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7、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 

8、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 

9、正式会员花名册； 

10、章程； 

11、秘书长专职承诺书； 

12、法定代表人不在其他社会团体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承诺书、异地商

会另需提交一份承诺本会负责人及会员均为原籍地人士在黔经商企业的

承诺书； 

13、捐赠承诺书； 

14、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15、新注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申报表； 

16、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 

17、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18、银行账户备案表； 

19、印章备案表。 
 



 

 
 

 

附件 2 

1、名称变更 

（1）申请书（写明申请更名的理由、必要性，以及更名前后业务范

围的变化，加盖社会团体印章）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名称变更的文件 

（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4）《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编号：05，填写修改说明时应对照新

旧章程说明全部修改内容，附页须加盖公章） 

（5）新章程及其电子版（章程骑缝处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 

2、法定代表人变更 

（1）《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由原法定代表人签

字） 

（2）《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编号：04） 

（3）新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正反面正常尺寸复印 

（4）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原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审计时间

应从上次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开始，截止至提交纸

质材料前三个月内（旨在明确原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的工作情况和财

务状况，网上填报原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财务审计报告时只需摘抄明

确的审计结论并注明出具该审计结论的会计师事务所即可） 

（5）如审计结论中存在问题，社会团体应就问题出现的原因和整改

措施作出书面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盖章后一并提交。 

（6）履行内部程序会议纪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3、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1）《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作为该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文件 

（4）《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编号：05，填写修改说明时应对照新

旧章程说明全部修改内容，附页须加盖公章） 

（5）新章程及其电子版（章程骑缝处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 

4、住所变更 

（1）《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2）新住所证明（由提供住所的单位或个人出具证明，并提供房屋

产权证复印件，若为租赁的，还须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住所为社会

团体购买的，须提供买卖合同复印件以及房产证复印件） 

5、活动资金变更 

（1）《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2）活动资金来源证明（属捐赠的，须提交捐赠协议；属社会团体

自有资金的，须提交说明） 

经初审同意后，履行验资程序。 
 

 

 

 

 

 

 

 

 

 



 

 
 

 

附件 3 

 

1、《关于      注销登记的申请》（向民政部提出申请，

说明注销登记的原因、清算的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

事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社会团体盖章）；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登记的批复（写明同意注销并认

可清算结果和剩余财产的处理）； 

3、《社会团体法人注销申请表》（编号：02）并按要求加

盖印章或签字；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社会团体清算审计报告； 

5、社会团体清算报告书（清算小组成员签字）、债权债务

公告（公告需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提交报纸原件）； 

6、按照章程履行内部程序审议通过注销决议。按照章程的

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召开理事会对终止动议进行表决。如果

因特殊情况不能召开相应会议的，应当在报纸上公告，并经

业务主管单位认可。 
 

 

 

 

 

 

 

 

 

 

 



 

 
 

 

2、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流程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法定时限：6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5 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附件 1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所需材料 
 

1、成立登记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四类直接登记组织除外）； 

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4、场所使用权证明； 

5、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 

6、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7、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备案表； 

8、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9、理事花名册； 

10、章程； 

11、捐赠承诺书； 

12、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13 新注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情况申报表； 

14、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 

15、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16、银行账户备案表； 

17、印章备案表。 
 

 

 



 

 
 

 

附件 2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所需材料 

1、名称变更 

（1）申请书（写明申请更名的理由、必要性，以及更名前

后业务范围的变化，加盖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名称变更的文件 

（3）《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4）《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编号：05，填写修改

说明时应对照新旧章程说明全部修改内容，附页须加盖公章） 

（5）新章程及其电子版（章程骑缝处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

章） 

2、法定代表人变更 

法定代表人变更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由

原法定代表人签字） 

（2）《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编号：04） 

（3）新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正反面正常尺

寸复印 

（4）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原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审计时间应从上次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开

始，截止至提交纸质材料前三个月内（旨在明确原法定代表

人任职期间的工作情况和财务状况，网上填报原法定代表人

任职期间财务审计报告时只需摘抄明确的审计结论并注明出

具该审计结论的会计师事务所即可） 



 

 
 

 

（5）如审计结论中存在问题，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就问题出现的

原因和整改措施作出书面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盖章后一并

提交 

3、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加盖国徽章） 

（3）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作为该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

的文件 

（4）《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编号：05，填写修改说明

时，应对照新旧章程说明全部修改内容，附页须加盖公章） 

（5）新章程及其电子版（章程骑缝处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 

4、住所变更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2）新住所证明（由提供住所的单位或个人出具证明，并提供

房屋产权证复印件，若为租赁的，还须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住

所为社会团体购买的，须提供买卖合同复印件以及房产证复印件） 

5、活动资金变更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编号：03） 

（2）开办资金来源证明（属捐赠的，须提交捐赠协议；属民办

非企业单位自有资金的，须提交说明） 

经初审同意后，履行验资程序。 

 
 
 
 
 
 



 

 
 

 

附件 3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所需材料 

 

1、《关于      注销登记的申请》（向民政部提出申请，

说明注销登记的原因、清算的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

事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民办非企业单位盖章）；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登记的批复（写明同意注销并认

可清算结果和剩余财产的处理）； 

3、《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注销申请表》（编号：02）并按

要求加盖印章或签字；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清算审计报告； 

5、民办非企业单位清算报告书（清算小组成员签字）、债

权债务公告（公告需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提交报纸原

件）； 

6、按照章程履行内部程序审议通过注销决议；按照章程的

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召开理事会对终止动议进行表决。

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召开相应会议的，应当在报纸上公告，

并经业务主管单位认可。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法定期限：20 个工作日;承诺期限：20 个工作日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附件 

慈善组织登记、认定所需材料 
 

1、登记认定申请书； 

2、慈善组织认定符合有关规定的承诺书；  

3、会议纪要； 

4、关于申请理由、慈善宗旨、开展慈善活动等情况的说明

（基金会无需提供）；  

5、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法定期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20 个工作日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附件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查审批所需材料 
 

1、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申请书；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申领表； 

3、前二年财务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 

4、会议纪要； 

5、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材料（直接登记的不用提供）。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10 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附件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和公墓的审批所需资料 

 

 

（一）申请书、可行性报告； 

（二）县级以上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报告； 

（三）县级以上城建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审查意见

书； 

（四）有效验资证明； 

（五）环境评价意见； 

（六）建设规划方案（包括设计图）； 

（七）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八）联合筹建的，须提供合作协议； 

（九）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间） 

承诺期限：10个工作日（不含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时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申请人提交申请书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立  案 

经初步调查，发现社会团体涉嫌有所

列行为的，执法人员应填列《立案审

批表》，报经民政局主要领导批准后，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0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33222449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

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回  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

回避 

      调查或检查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收集

有关证据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

意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

公告并举行听证 

                告  知 

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

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决   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1、取缔非法社会团体、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行政强制流程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采取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的，在 24 小时
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
告，并补批准手续 

        报  批 

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实  施 

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出示

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 

          告  知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
人享有的救济权，听取当事人陈
述、申辩 

 

                制作笔录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
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
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
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查封、扣押 

当场交付查封、扣

押决定书和清单 

依法解除 依法没收 

依法销毁 



 

 
 

 

2、封存、收缴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行政强制流程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采取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的，在 24 小时
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
告，并补批准手续 

        报  批 

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实  施 

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出示

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 

          告  知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
人享有的救济权，听取当事人陈
述、申辩 

 

                制作笔录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
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
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
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查封、扣押 

当场交付查封、扣

押决定书和清单 

依法解除 依法没收 

依法销毁 



 

 
 

 

3、封存、收缴被限期停止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

证行政强制流程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采取强制措施 

情况紧急的，在 24 小时
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
告，并补批准手续 

        报  批 

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实  施 

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出示

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 

          告  知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的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
人享有的救济权，听取当事人陈
述、申辩 

 

                制作笔录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
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
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
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查封、扣押 

当场交付查封、扣

押决定书和清单 

依法解除 依法没收 

依法销毁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行政决定 

 

听  证 

符合听证情形的，依法

举行听证 

          送   达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附件 

 

1、华侨申请办理收养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

证明材料：（一）护照；（二）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

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

况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

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其中居住在未与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国家的华侨申请办理收养登记时，所提供证明材料除经其

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机构认证外，还要经已与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国家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2、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办理收养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

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一）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或者香港同胞回乡证；（二）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香

港委托公证人证明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

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3、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办理收养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

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一)澳门居民身份证、澳门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者澳门同胞回乡证；(二)澳门地区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

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

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4、台湾居民申请办理收养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

证明材料：（一）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证明；（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管机关签发或签注的在有效期内的旅行证件；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 

 其他 

公告或通知 

（暗访不通告） 

检查实施 

   

   制定检查方案 

    检查报告 

     处理决定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 

 其他 

公告或通知 

（暗访不通告） 

检查实施 

   

   制定检查方案 

    检查报告 

     处理决定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予以备案或者不予备案的书面

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

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附件 

 

 

1、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备案表 ； 

 

2、民办非企业单位银行账号备案表。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核准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决

定，不予核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

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附件 

1、章程修改说明；   

2、会议纪要； 

3、《章程》；   

4、《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予以备案或者不予备案的书面决定，

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社会团体印章备案表 

2、社会团体银行账号备

案表 

         送   达 

  



 

 
 

 

附件 

1、社会团体印章备案表； 

 

2、社会团体银行账号备案表。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业务电话：0851-33834939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核准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不

予核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依法送达核准文书。 



 

 
 

 

附件 

1、章程修改说明 ；  

2、会议纪要； 

3、《章程》；  

4、《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慈善组织异地公开募捐

备案表 

         送   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

备案表 

         送   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

围的，不予受理，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并

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

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附件 

 

1、捐赠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相关证明； 

2、捐赠人停止捐赠义务申请书； 

3、其他。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

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附件 

1、备案申请书； 

2、委托人身份证明； 

3、金融许可证或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 

4、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信托文件； 

5、信托财产交付证明；  

6、开立慈善信托专用资金账户证明； 

7、商业银行资金保管协议； 

8、与慈善信托相关的其他材料；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

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附件 

1、原备案的信托文件； 

2、重新备案申请书； 

3、原受托人出具的慈善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情况报告； 

4、作为变更后受托人的信托公司的金融许可证或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法

人登记证书； 

5、重新签订的信托合同等信托文件； 

6、开立慈善信托专用资金帐户证明、商业银行资金保管协议。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

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见附件 

         送   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附件 

1、申请报告； 

2、理事会纪要； 

3、捐赠人同意变更的证明材料； 

4、慈善组织变更捐赠财产用途备案表。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

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 

 

          决  定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活动方案 

         送   达 

  

 

 
 
 
 
 
 
 
 
 
 
 
 
 
 
 
 
 
 
 
 
 
 
 

 

 

 

 

办理机构：安顺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科 

业务电话：0851-33220791 

监督电话：0851-33222449 
 


